广州市惠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
出租方（甲方）：广州市惠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就租赁惠州大厦首层西边及地下南边事宜通过友好协商，本着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租赁范围   

乙方现向甲方承租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313号首层西边及地下室南边物业，约 208.9 ㎡（该物业产权证编号为：穗房地证字第0687639号、穗房地证字第0687640号，性质为办公，乙方必须办理相关营业执照，依法持证经营）。
第二条 租赁期限及租金、管理费、水电费

1、租期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租金每月    元，管理费每月    元，合计       元/月；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租金每月     元，管理费每月    元，合计     元/月；水费、电费由乙方负责。

2、乙方应于每月5日（节假日顺延）前支付甲方当月租金、管理费及上月产生的水、电费。

第三条 租赁押金
1、合同签订合同当日，乙方应支付甲方二个月租赁押金     元，水电费（起租日电表读数    度）押金    元，分体空调摇控器押金    元，合计    元。

2、乙方需对物业进行施工、改动较大的，经甲方同意并向甲方支付物业复原费     元后方可施工。

3、合同期满，乙方付清因租赁物业产生的一切费用（如有交纳物业复原费的需复原物业）后，甲方于三日内无息退回给乙方。

4、支付方式：转账/支票/现金等方式。

收款方名称：广州市惠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款账号：9550880213253100119；开户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麓景路支行。

第四条 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1、乙方在租赁期内，必须执行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并服从出租方的管理。乙方不得有利用合同进行欺诈、非法传销、非法集资等违法经营行为，发现上述违法经营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物业，并不予退还乙方的当月租金和押金。乙方经营范围，必须与甲方提出的场地使用功能相符合。
2、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上述租赁物业另作它用，或转租、转让给其他任何人，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物业，由此造成甲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预期租金损失如乙方剩余租期应付租金总额）由乙方负责。

3、乙方自行负责经营场所的治安保卫、防火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若因违反有关规定造成本大厦疫情传播或出现安全事故的，将按有关法律规定严肃追究责仼人的法律责任。

4、租赁期间，乙方可对经营场所进行装修改造，但不能破坏主体结构，乙方如损坏物业内的设施，应负责修复或赔偿。物业内电器设备的损坏、更换、增加的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仅负责场外设施的维护。

5、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的，每日按应支付金额的2‰向甲方支付滞纳金，直至付清之日止；逾期15日以上的，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业。甲方因此解除合同的，押金不予退还，且乙方还需支付拖欠的租金及管理费、水电费等，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预期租金损失如乙方剩余租期应付租金总额）。

6、乙方需向甲方按规定时间缴纳水费电费，逾期不缴交上述费用，甲方有权终止提供上述服务，并追收乙方所欠的款项。

7、租赁期内，甲乙双方不得单方终止协议，如甲方毁约，则退回物业押金，并向乙方支付贰个月租金的违约金；如乙方毁约，按金不予退回，其室内装修及固定设施归甲方所有。

8、如需办理营业执照及其他证照所需缴纳的国有土地出让金以及需备案、印花税等费用由乙方自理。

9、合同期满或依法终止本合同，不再续约时嵌入物业结构内的设施不得拆走，由甲方所有，可移动的设施由乙方处理。

10、乙方退出租赁物业时，应提前壹个月通知甲方并办理有关退租手续。

11、如一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或合同履行中发生纠纷引起诉讼的，因此造成对方诉讼费、评估鉴定费、诉讼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以及律师费等损失的，均由违约方承担。

12、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甲方收回物业的，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收回物业的通知后三日内清空室内物品；合同因到期而解除的，乙方应在合同到期前清空室内物品。否则，甲方当废弃物处置，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包括清理费用等）由乙方承担。

13、本合同发生争议，甲方、乙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还不成时，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叁份，乙方壹份，如有未尽之处可协商解决。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